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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平泉县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承德碧海种业有限
公司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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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平泉县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地址：河北省平泉县平泉镇。  

法定代表人王洪俊，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苏宝柱，河北承德德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路９号。  

法定代表人邵根伙，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承德碧海种业有限公司。地址：河北平泉县平泉镇。  

法定代表人翟羽佳，该公司董事长。  

本院在审理原告平泉县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承德碧海种业有限公司植物新品

种侵权纠纷一案中，原告平泉县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０日向本院

提出撤诉申请。  

本院认为：二原告与被告已达成和解，要求撤诉的理由合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

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平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  

技有限公司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１７２６５元，减半收取，退回８６３２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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